Rk SAE RN Bl A Pe
113# B3 & 3 % 15550
2o 4 AREHCO RERRET

w2 Baa
EREE A FF AR

4‘@

AL S L
ZMM%némﬁﬁ%ﬂ)’Wﬁﬁ%wk%iﬁéﬁﬁhimﬁ’gi

- BEE G RT R4 (1108 R 4 3
%

FUHaE ﬁﬁ’i’T%%ﬁi*ii“’%%ﬁﬁﬁﬁi
d .

PRES

-~ T OO A H110£57 158 T =4pF3x - R OO-OO% §
PEE (TR 2 HEREFE (oAt A
) o ad? 3RS ROOKS AkF G o fPNE T
i@ﬂmﬁﬁ’ﬁW§ﬂﬂ(XD&OQPmm%waQﬁCX)
EROO-OO0O%p | £8 (T ) Az 1
Tﬁ’BOO‘ﬁiﬁﬂfﬁOO@ﬁwﬁ”%’ﬁﬂiﬁ
BT E o 2AER & AFO02 T # ik 7 OOL & &7
OO+ 3 fO022 » Fp OO0 * 2 i
7 ax (pe3fm R sk ~ 78358 ) > 23 OO% s
BB 00 B R LR AN R PATE > d &
3)‘3;:}'%&6.\?,”5;’,5%@; o F Ut 2 LR RHRERO

%— 7



’%ﬁooﬂfmﬁiﬁﬁﬁﬁ’ﬁ$§%gﬁ00wm
A OO0 OO0 2 L6800 T #e B2 ¥ 5%
A (HEFLFCERFOO) » 122w T R OO0
FREDRERF ] FL T (EE A2t b
k) WP T EARFIOAF > B R B9 5LE000-000050 8 )
2(THFE) R ‘r‘*OQ?PQQﬁﬁoooaam%’
;?IR»E'OO‘MJ—}& FOOEH »xrTd 200~ &
I EF T AN IBEFR m#%w WO o R BT
BE3A F"fi“*'%wg%7 PrREE > ReEABIHO
O 27 »LFARP MR - TR LERER Y 244

’?‘77 '%E’ e T #PﬁOQ\ M~ X EmIE ¥y
EERFHOOI L L s aOQOmL e b > B3 R 2
POORERFAFOO ? 00273 B[00
T (RBRT VA 2 22804 (0();&01; 4 &
;s% %9 OO0 % iF'OJIﬁ#\/§18%<) B 31F %;fé y

fop T EARER2A FRE IS O B{\"/:‘PE’ T3 RkEA
RS REIAN T EFER AL FPREBE O HEW
FROO  #hF#Fplh- 2254 R O0OX § WALG
NG MR TEGT (POO% A G T INA > £
FOO®M A w37 d RBF ¥V 5 7 A2l 2
)

o 11**} “r

4k

HEA OO0 47 3 Fefpf A 20 4 UGN k)
p>$%§$§ﬁ/ R BEE (T i PF) wET
i f A o
o

Z’}‘;A 2] OOHLI—JG 7. 2E lTJ ~ _tli. ‘FP‘{"’J ﬁ,\ﬂrﬁj\ﬂljvﬁ %HP}{
,.Jggc,u‘_p 2% ot E X ]rm?ﬁ,;, FiE o, PR

%i}f,a BEP AL iﬁ%‘»?’?i? 7 LELFﬁziL A i A

BAFHEREZ g TRPRBTEHALZLALE ) A4
GERATEFHNFTHRE A2 BHA L 2T H
E H2T3E2.2%2 %1095 %2R 70 * X FiE %109iE %1



—

(

7 i‘,13'1611";{‘12 ~ % 1611F2.3 >~ %163iF2 12 % 164753 % 1
TOWE 2 2 2 * 4] o

vmij‘ki AT &/ LN
(=) TRBRPEEEF > £t " OO

A

M H fRR 2 FIRpF
RARAE (LFELEF8I~90F ) @ {8z A L A0
W2 AP RPFLFE  FATERRLET R 1 F
MATEG S AR ARFEPFLFE - FARFFHO
O~ FOFF 83 p;igg_w:'r%—%ﬁ% RApE o T3 110#57
15p R #marapd 3 ~ 110857 16p | EoaraRd ~ g
;mf%%@¢4§ﬂ%wgm%@£m» B R F
230~ B2 PR d o 2 BI6%k - EARESGRE
ST g 2k T OO% A AR 4B L %L
2o S AP IRPE Y R R PR TR BAR L
Ao WABREETE (LFF 5 - $4092412F ) » &
ARtz p e BERARE o BuER .

DR A BREFERY 0 RE T OORL AL I
27 BE 00 S R AN i

i%

.FE_AE'P"L’)-’F&ﬁE*’S"ﬂ\F;D%IWBi: %a_ Oﬁ&—limﬁ-ﬁﬁi

A0 2 EDHEARE AN RERLET > p e
POO&Ew k= = (R3FFE - %431 ~ 434 ~ 438 ~ 441
2444F ) o AR E T OO4eH Fing B2 74 2 £ 85
iiﬁé’E*%@%ﬁgﬁ%&ﬁ%’ﬁ%4%§i%
Pzt dadmieppd e OO0 L8

<L R 112&27 TR P B ERL TR 1120004005%im
§&Wﬁ§%ﬁﬁ%~ﬁ§@&$%%§ﬂ?@(i%3
- %153221F ) > p a2 P OOm 7 B rt 2 2
Woe P4 2 BT 5

o

RR T - B RARSINRE - AR PP LT
GE - %o RRnH I MAE R A PR B AR
AR A R - LR R SR

MO ER 0 EEILS Y RMA T R RN LR



(

)

» ERIBAF IR 2 I‘%ﬁ‘%zg B R RN E 0 AR
% % ?{%4fw7c§’$ﬁﬁﬁﬁﬁﬁ%§%@f
B A AR E G e B pE B E G e LﬁAEW
TR 2 - IHE S RAFRM K 0 X R A SR
ANAGL S N R R EF A HA2 52V E 0 (&
i Sl R L U REFIHEABTHZFAE (32
Fel10# & & F F 5405450 ~ 112# & & F F 55015024
SR) o AAE T OO E 27 g “Tip ¥+ P-4 2 %
ﬂﬁé’ﬁﬁégOQﬁﬁﬂi£&%%4’j%aﬁi
BT BT AE LT LA RE DR
ﬁ:f:« (Therd orfl TR LA REE & 4pd ) et
LR A A S OOir&iéﬁwrmo 2
——5‘%3" FZPrPRERR-H3 428 d AL { o

e o

mﬁv

(zh_

C

#1091 1bp 2 F%F > T p & PO0P 22227
2 %100 T T (%178) AoxFars o B @ dr 2
Fir R B At wﬁv%“;%;‘%"*ﬁﬁﬁ » wHEA R A ]
.{?cj‘j"rd‘ﬁpiﬂj #‘;«;’“E\,logﬁ"au*r,&]f,—ﬁ;;_;*ri-’?
5 » el ? L FHE T 5 B EA] o (R23F ) Jow I 2
Boodm g TAFAL - F o @AHEREANI282] - &
TRz AR RBAEE AP 2 o 2 Fla
RAESHKEAIL AR Z g o | H22@d 20 I A %A
%

AL R L ok AEL BB L 0 0
BREZF 0 AHEATE RER N LA REAR
2 BA L A E TR N B A x 2 e s e ke P

@@\u@ﬁ%?%*(é%ﬂﬁﬁﬂﬁ%)ﬁ%’~
5P L
>

'%%’u%mﬁ:%
AR A R
Miﬁﬁ)%,z%



SRR NN RSN AT SN LT PR
SRS UEEEAEISF LN AR AT R
B2 afF FHERV s EPEZ P abpreh  FHEFER
w%@%’?ﬁéA%i%iﬁﬁﬂdﬁgﬁﬁmﬁﬁﬁ
AR E2 FL 0 p S AR > A RS X
FEARRT L ERMRE RS ER S BE 754
ARBEFRL A d REBAE D B FAERH
BB Ak R EE Ak kg2 2 e ¥
MEREL 3 BRLOEARZERREDLE > " G
S WS EAITE SR R %%% CEA L o BATHE
L;fé&xprﬁmﬁ% LR H A2 4 by DR
}_%ﬁ‘# o B e BB o AL r%

_|
&
%}H

%J ’»ﬁﬁ'*i“w FmT o REAR T A E ) 2
E'ﬁ%__f"ﬂ%éfﬁqﬁ&}t% A2 4 b~ PDEZ >EF > A
R AR A A Dby A EHARES

i’¥%um%$%ré&éwaﬁ%iﬁ%mﬁéw

EHOFAARGFLABREZREL RFE P (&5 2102
ER S F 5460252 3—9})36) M#%-LPE«?%’JGQH;;&
ZA 0 R RFRAFRIMPN R AERPERS -
I B AZELS > NEH PR P o TR

)i
Mo A 2 &> R fF o dprr o BRABMELT
2 E 0 HA NP FHGLILE S TS B BT 2 E K

oL hrEEgrai i3 O0FO0K000

M

%fuﬁii%ﬁ%.f ,;‘Z[{‘@ LA W\zﬁ’ T ﬁﬁ:ﬁﬁ,ﬂ_j\7 "ﬁf—- s E]
}éj:/\.], j:g_l_r Z{}t_‘:_:l"g OJ‘ Ellz"l""ﬂs '\Al’/_’i‘:]ﬁ_g'.g; N .g_-‘It‘]:]_i;:
FRiTL A 0 AR R Bz Afke E34 0 A
”%&T‘L?%Eigﬁ%f'ﬁ ,%Fl;ij‘j‘ ™ Bz R A
TIEH % > pEoifh o pEAZESI0ES1E T A

EHAREZ AN EE R 2 SRR o Ak
AP 2 h AR S 2 BUIES BT R B RIE
BEE M MAE > FHFEZG A RERED FHEA

-]



7\
=
—

4

—~ In

|

[

7N\
—
?)JK \-73%: % E';l

2 A b PR F 2SR PA LG A PRRER
oo R ARBERITAESEIES % TREH
FEo 16194004 >0 2 % MIAIES 3P 24 27 A B

M~ P X EmAR, TOUIE S ;}g_ﬁzﬁ%gﬁ:& L, ,é%;&
App ey > B RARLT O0MEH- FBREL Ap
F22mA o B E P OO B A
b2 A2 A S GBI LET T d LT O0F A
BRIy TIES > P AL A RIES T F A B 1
RAEFA O TAIFHIEFHLIFAFTEREGTLE

g 2 P OOk T f1* 25 »iFF = E (T

B) @i sRHIFATEFEEELALAP L
ﬁ’*“@@)j‘ ’g‘qu;{}%% Ppi»i,/‘L»)-’FAT_i-'? 53‘\%?\?’?

ﬁ’i,)ﬁmkﬁr—»,&:ur’i’(’gf%ﬁ 'ﬂ:zgi-‘g“o
St > ARE P AT L e (7 B

T

(a}
i
5
Ve
[

N
T =
o]

T IR 4
P2 ? O05s > a2 %3045 % 198 2 4% > %

Lr
S0ME S 25 F 1 FIMHEZLREFR2ZY A
it 4’:%‘ TR EIA T 25 &% o
1%

P
—

~,
M-

oo 3

%% %

HOR":
O
\\v

mEARE f*ﬁﬁﬁfﬁ fIPABER 7
)I%L,LF}F;}%W A O E B
%K%BAHJﬂwﬂéﬁﬁ%zJ“ﬁ@’pzm‘%“ﬂfw

SN
%
i
4
o
4
T
o
=3

(=) 2% 515045 %298 5 15487 J°- '1,;‘%1':150.";%1;51

2 lﬁ%?*m%%%

B
PRdE Mz R o w2hiry B Lia- R ) o B AE L
Plte £ 2 8 > faik P R T R -

"
St
mi



RIS SIS SRR "Ry ik Sha - A
HEshdixit > L1t g &f%@$%+¢%%%’
@%%ﬁ&ﬁ~r&ﬁ%aﬁ% VR AR R AR
FEM O FERFTELTF A EH AL LR B AR
R A E ’ﬁ,z TEhE A E G HRENOE O oy 2

POLT R P ES  p T AR AL I R R
BEREm A2 B (BF 210688 51 F $360355 - 1
07# & & F $36235L 214 %) » 43 " OO F %

w
W
\ .
&3

N
‘|,
—_—

ol
e

.\_

b

-

PILERE AL 2 A D EEME 3L Y l—"l-‘_:}_-'ﬁ{wgé
F2 0T BEEAE R 1500F %278 % 14% "R B
FiR2* @ & ﬁ féviﬁqﬁ’ﬁ$$~<DOiéﬁa
BIEFRBIEFL A2 A > X HjeF R i A TR

A4S 2R AT R EEE T AR By
B oMb A AT P 2T RBET e T 0 2
FRFLFALHIER YT § el e

EfBZEARLER2Z ETHFAEE > NG FGHH DI
Az pPREFESAIE S FUBRLE T OOF S
KPP fF o TEEFABES 2 GERRHEL000~ 0 ¢ 2k
R Y AEL 3 ARIBERY PAB BT F 286
SEEAERE L2 424 P OO0/ N 2ZEERP w7 5 (A
FEEFI07TZ108~121F ) » ARER 0 3w & (&
22 F1001E %278 FIFZR T2 H A2 2 & o

() #2002 FHHRIEL » B H 2 oo & 03

F3AM T 2wk 2 O 5 £ E1TR2 2

EFo 3 HIERTHAETIE BT 2 EAETIEE

FRmBESII2ESImnRa: TN E A ed ~ e

FFR2F 2 ERPRAE X RF PR R
y e EH AT 242 ] 0 | TR EZ (T A A ATHE



.»,_i_?i—pﬁ N %I-_Ejé N «fl]qf N i,—_'}]‘;.-'? f'J"ﬁEE\'éfc,‘éfé‘fiFl ¥ B >
Ao BERESCE A FEFPH ALY R AF 2 (B

B 1088 B 5 F R 20455 ) o AL T O

O MaF R EH D A2 BHEOF > 2w » A%18
(EE (LFFELEE8LT ) » A O & e g e £/

17k » 2218k 2. & 2 jEH 5 5 > 422 7 OO & KJ7
Ozt &2 BFH A RI8kz > & » F2hEmag o

b
R RERTERE T OO wE O 2 7R #
o APAROF L E P EAEREEA AT Y

ARLZFPRETEY 0 PR ERTSEE )
T ENFERALRHFH (- ARETOOREEFHA A
L kfRARE AR GRME 0 Ak @:’\—’,’—'i%‘%i,%
B ’%PE’I 4%\13_{@_3;4 ¥4 5P Fad
3A—r£«?%’*é%ﬁ£f~?ﬁ ,{zﬁz’ﬁ?»’r&%ﬁ:}g@;ﬁj}}i d s ¥

T%%é’%"—é/fg%r’{é%\EB—‘kf““‘“ﬁvé‘?\ga/\iﬂ,

g@$£fx#$%~bw;‘;ay%,ﬁ+$%
FAGHRAEEE S () HLE P00 R 2%~ L5

4E3220 2283 L ZHEEBA (B
FELFOOT ) 2R s A Sk, (2) #2700
WARFEPFY AR F o P EARADRES S L
PG R Rk e e B A SR el v 4T 2
SEIEE ES T FEEUE S SR

A ERLTOOF A PR 2 HBEIES I Ak 0 7 EES
2w R RIS RFRERA ) §ERGAR L Ty & 5
PER ALY P AREREY ST 2R RN
BB BFE - TARE P OOw 2374 P2 ¢ B4RR > F e &

1%<4’ﬁ:’( ’El-ﬁi)g‘ ’/)»”](iﬁ{o
Pt T BRIV EFRIEF2T3E2Z1F 15 ~ $2990% % 158 =
_EL ’ ,LIJ “-’Iz—‘fi\_”'—‘l <2 o
AEEHRBETMERICREAL T RBRZTIFTE 0 OO0 R =
P

%&

o

$N\R



X
L
M
}
—_
lay @O
-h_‘\
—
[U—
=
—_
oo
s

Yo PR 2 JL@f“wri%r B20p P AFRFE DRI R L
R AEIE KAt PRI o et R ERE20P R
PEAZARFEA) T pig

X

P sGEIR ) o
LA NART X doR JRY
Jﬁﬂ@a?a’uﬁﬁfﬁiﬂﬁ

\\\_
o8
S
1‘\3
%&
$
)
=
7.\.
)~
\
=N

v S EN ] 113 = 11 ; 19 2

B E HTE o B@ i%wﬁgi&fkf’*é%%ﬁé

ke

5
—‘FT’?-’??‘;"F,—E«?%@--%Z ,}%&55 _u_P HE T jéﬁp A o
4

zwﬁﬁiak,aﬁf;w@va~%’%§cgﬂﬂtr:91~
- AREFRZY AFFRELLR FrRP R
S HARE ARA LR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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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15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峻豪








選任辯護人  廖宜溱律師
            周仲鼎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1452號、第25959號），嗣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強制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0年5月15日下午4時許，駕駛○○-○○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搭乘傅宇晟（業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欲前往臺中市潭子區○○路某處看店面，嗣於同日下午4時10時許，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見丙○○駕駛○○-○○○○號自小客車（下稱乙車）在該處停車並下車，甲○○、傅宇晟因與丙○○間有債務糾紛，遂亦在該處下車，並趨前要求丙○○立即清償債務，甲○○並要求丙○○以手機撥打電話予丙○○之母，請丙○○之母代為清償債務（此部分並未使用強暴、脅迫方式），此後丙○○欲駕車離開，甲○○、傅宇晟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由傅宇晟擋在乙車駕駛座門外，並以後背及手肘後側推開丙○○，使丙○○無法開啟駕駛座車門，傅宇晟再自丙○○身後拉住丙○○，甲○○亦出手拉住丙○○，並將乙車之鑰匙強行取走（鑰匙事後業已返還丙○○），以此方式妨害丙○○行使駕車離開現場之權利。嗣王韋翔（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於同日下午4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丙車），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時，發現甲○○、傅宇晟、丙○○在場，旋即下車，甲○○、傅宇晟、王韋翔即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先後徒手毆打丙○○，王韋翔再舉起路旁所放置、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鐵製「請勿停車」拒馬，朝丙○○之頭部、上半身砸去，並以該拒馬推擠丙○○上半身，此後丙○○倒坐在地上，傅宇晟及甲○○仍壓制丙○○，甲○○、王韋翔又再毆打丙○○；林子軒（由檢察官另行偵辦）及少年賴○哲（00年0月生，無證據可證甲○○知悉賴○哲未滿18歲）與王韋翔聯繫後，於同日下午4時22分許抵達現場，賴○哲又基於與傅宇晟等人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徒手毆打丙○○，林子軒則在一旁助勢，致丙○○受有胸壁挫傷、頭部鈍傷、腦震盪等傷害（甲○○等人所涉傷害部分，業據丙○○於偵查中撤回告訴，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二、案經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下簡稱大雅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簡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甲○○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上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於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訴緝卷第81、9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共同被告傅宇晟、王韋翔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林子軒、岳○○、賴○哲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10年5月15日員警職務報告書、110年5月16日員警職務報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車輛詳細報表3份、警方到場處理衝突畫面截圖6張、監視器錄影畫面54張附卷可稽，且被告甲○○等人與告訴人發生衝突之過程，亦經本院審理時當庭勘驗案發時之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製成勘驗筆錄可憑（見訴字卷一第409至412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公訴意旨雖認案發過程中，被告甲○○將告訴人之手機收起拒不交還丙○○，以此方式對告訴人犯強制罪，惟查：
　　1.證人即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將伊的手機拿走，之後警方到場後才還伊，是我在警察見證下，自己向甲○○拿回來的云云（見訴字卷一第431、434、438、441至444頁），然被告甲○○始終否認有將告訴人之手機取走之行為，且大雅分局員警到場處理時，告訴人始終手持自己之手機，並無告訴人向被告甲○○取回手機等情，有大雅分局112年2月7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20004005號函及函附員警職務報告、員警密錄器檔案截圖可憑（見訴字卷二第15至21頁），自難認被告甲○○確有將告訴人之手機強行取走之強制行為。
　　2.按實質上一罪之國家刑罰權單一，若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係實質上一罪，法院認僅其中部分事實成立犯罪，其餘部分不成立，係無礙案件同一性之事實減縮，就不成立犯罪部分之事實，並無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必要，也無漏未裁判問題；法院就犯罪行為客體之認定，相較於檢察官起訴書就此之記載，倘僅單純關於數量或範圍之差異，或起訴事實所述犯罪時、地略有錯誤，而與檢察官所起訴事實之一部擴張或減縮無關者，並無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或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可言，更無涉對於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漏未審判之問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5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501號判決參照）。查被告甲○○雖無公訴意旨所指將手機取走之強制行為，然被告甲○○確有出手拉住告訴人，並將乙車之鑰匙強行取走等妨害告訴人行使駕車離開現場權利之強制行為（即起訴書所稱「使告訴人無法駕車離去」），故此僅係公訴意旨對於被告甲○○之犯罪手法有所誤認，對於其強制犯行之犯罪事實同一性不生影響，由本院逕予更正即可。
（三）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之刑法第150條規定：「（第1項）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項）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其立法理由略以：不論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社群通訊軟體）聚集，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脅迫，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害，是將聚集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不受限於須隨時可以增加之情形，以臻明確；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又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次按所謂「攜帶兇器而犯之」，其所稱「兇器」之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或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所稱「攜帶」，係指持、執、懷、帶而言，該條款規定加重處罰之目的在於加強保護被害人之生命、身體等安全法益，故在解釋上祇須行為人於犯罪時，身上攜有或持執兇器為已足，並不以該兇器係行為人自他處攜帶至犯罪現場為必要，亦不問行為人取得該兇器之原因為何（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02號判決參照）。又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其犯意聯絡表示之方法，固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屬之。查本件案發地點為臺中市○○區○○路000號前之馬路上，該處為供公眾通行、車輛往來之道路，自屬公共場所，被告甲○○以前述方式與傅宇晟、王韋翔共同毆打告訴人，在公共場所聚集之人數已達3人，且對告訴人下手實施之強暴行為，顯足以造成見聞之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危害公共秩序，自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構成要件相符。又本案發生時，王韋翔拾起路旁之鐵製拒馬毆打告訴人，衡諸該拒馬質地堅硬，體積甚大，若持之傷人，在客觀上顯對於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核屬兇器無疑。且依據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16時19分55秒，王韋翔抓起拒馬朝告訴人頭部、上半身砸擲，並以拒馬推擠告訴人上半身，此後告訴人跌坐在地，傅宇晟與被告甲○○仍各站一邊壓住坐在地上之告訴人，其後王韋翔、被告甲○○再出手毆打坐在地上之告訴人，有勘驗筆錄在卷可佐。由被告甲○○並未予勸阻王韋翔放下拒馬，且在告訴人遭拒馬攻擊而倒地後，仍壓制告訴人，並與王韋翔繼續對告訴人實施強暴行為等情以觀，被告甲○○顯有利用王韋翔攜帶兇器（即持用拒馬）之行為，共同對告訴人下手實施強暴之意思甚明，是被告甲○○就王韋翔攜帶兇器對告訴人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至少有默示之意思合致，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及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二）被告甲○○與傅宇晟間，就上開強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與傅宇晟、王韋翔間，就上開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所犯上開二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四、刑之加重事由：
（一）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得裁量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尚非概括性之規定，即非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依上述規定，係稱「得加重」，而非「加重」或「應加重」，亦即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事實審法院得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倘未依該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如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603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623號判決參照）。查被告甲○○夥同共犯王韋翔等人所為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雖合於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所定「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情形，然被告甲○○究非親自持兇器攻擊告訴人之人，又其犯行只針對特定人即告訴人1人攻擊，告訴人所受傷勢尚非嚴重，亦未波及其他民眾、財物或造成損害，且依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顯示，其等攻擊告訴人身體之時間約僅1分鐘，尚屬短暫，對於公共秩序及人民安寧之危害尚非嚴重，或有持續擴大而難以控制之情形，犯罪情節未至重大，參以被告甲○○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約定賠償5000元，已全數賠償完畢，尚見悔意，有本院113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863號調解程序筆錄及被告甲○○提出之轉帳明細可查（見訴緝卷第107至108、121頁），本院綜核上情，認尚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二）被告甲○○於案發時係成年人，與其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賴○哲則為年僅17歲之少年，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憑，惟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係以成年之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犯罪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固不以該行為人具有確定故意而明知兒童及少年之年齡為必要，但至少仍須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係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54號判決參照）。查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認識賴○哲，不知道他未滿18歲等語（見訴緝卷第81頁），而賴○哲於案發當時已年滿17歲，與18歲之年齡差距甚為有限，被告甲○○能否從賴○哲之外表察覺其係未滿18歲之少年，實非無疑，此外，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甲○○確實知悉賴○哲之實際年齡，或預見賴○哲為少年，仍有與其共同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為基礎，審酌：（一）被告甲○○正值青壯，不思以正途解決與告訴人間之債務糾紛，竟在屬公共場所之馬路上，夥同傅宇晟、王韋翔等人對告訴人為上開強制、聚集3人下手實施強暴等行為，妨害告訴人離開現場之自由，並使告訴人身體受傷，更造成目睹衝突經過之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危害社會治安及公共安寧，所為實非可取，所幸告訴人傷勢並非嚴重；（二）被告甲○○為國中畢業、先前從事洗車場工作、有妻子及2名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照顧（見訴緝卷第95頁）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三）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告訴人損害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二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六、供被告甲○○等人犯罪所用之鐵製拒馬並未扣案，而該拒馬係王韋翔在案發現場路邊臨時拾起，尚難認係被告所有或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物，且非屬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另被告甲○○向告訴人強取之乙車鑰匙，業已返還告訴人，自無庸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宥棠、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洪瑞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15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峻豪









選任辯護人  廖宜溱律師

            周仲鼎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

第21452號、第25959號），嗣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

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強制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0年5月15日下午4時許，駕駛○○-○○號自用小客

    車（下稱甲車）搭乘傅宇晟（業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欲

    前往臺中市潭子區○○路某處看店面，嗣於同日下午4時10時

    許，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見丙○○駕駛○○-○○○○號自

    小客車（下稱乙車）在該處停車並下車，甲○○、傅宇晟因與

    丙○○間有債務糾紛，遂亦在該處下車，並趨前要求丙○○立即

    清償債務，甲○○並要求丙○○以手機撥打電話予丙○○之母，請

    丙○○之母代為清償債務（此部分並未使用強暴、脅迫方式）

    ，此後丙○○欲駕車離開，甲○○、傅宇晟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

    意聯絡，由傅宇晟擋在乙車駕駛座門外，並以後背及手肘後

    側推開丙○○，使丙○○無法開啟駕駛座車門，傅宇晟再自丙○○

    身後拉住丙○○，甲○○亦出手拉住丙○○，並將乙車之鑰匙強行

    取走（鑰匙事後業已返還丙○○），以此方式妨害丙○○行使駕

    車離開現場之權利。嗣王韋翔（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於

    同日下午4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

    下稱丙車），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時，發現甲○○、

    傅宇晟、丙○○在場，旋即下車，甲○○、傅宇晟、王韋翔即基

    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先後徒手毆打丙○○，王韋翔再舉起路

    旁所放置、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鐵製「請勿停車」拒馬，

    朝丙○○之頭部、上半身砸去，並以該拒馬推擠丙○○上半身，

    此後丙○○倒坐在地上，傅宇晟及甲○○仍壓制丙○○，甲○○、王

    韋翔又再毆打丙○○；林子軒（由檢察官另行偵辦）及少年賴

    ○哲（00年0月生，無證據可證甲○○知悉賴○哲未滿18歲）與

    王韋翔聯繫後，於同日下午4時22分許抵達現場，賴○哲又基

    於與傅宇晟等人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

    意聯絡，徒手毆打丙○○，林子軒則在一旁助勢，致丙○○受有

    胸壁挫傷、頭部鈍傷、腦震盪等傷害（甲○○等人所涉傷害部

    分，業據丙○○於偵查中撤回告訴，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

    確定）。

二、案經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下簡稱大雅分局

    ）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簡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

    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甲○○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有期徒刑

    3年以上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於準備程

    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

    庭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

    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

    、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

      承不諱（見訴緝卷第81、9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

      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共同被告傅宇晟、王韋翔

      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林子軒、岳○○、

      賴○哲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10年5月15日

      員警職務報告書、110年5月16日員警職務報告、佛教慈濟

      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車輛詳細報表3

      份、警方到場處理衝突畫面截圖6張、監視器錄影畫面54

      張附卷可稽，且被告甲○○等人與告訴人發生衝突之過程，

      亦經本院審理時當庭勘驗案發時之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

      製成勘驗筆錄可憑（見訴字卷一第409至412頁），足認被

      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公訴意旨雖認案發過程中，被告甲○○將告訴人之手機收起

      拒不交還丙○○，以此方式對告訴人犯強制罪，惟查：

　　1.證人即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將伊的手機拿走

      ，之後警方到場後才還伊，是我在警察見證下，自己向甲

      ○○拿回來的云云（見訴字卷一第431、434、438、441至44

      4頁），然被告甲○○始終否認有將告訴人之手機取走之行

      為，且大雅分局員警到場處理時，告訴人始終手持自己之

      手機，並無告訴人向被告甲○○取回手機等情，有大雅分局

      112年2月7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20004005號函及函附員

      警職務報告、員警密錄器檔案截圖可憑（見訴字卷二第15

      至21頁），自難認被告甲○○確有將告訴人之手機強行取走

      之強制行為。

　　2.按實質上一罪之國家刑罰權單一，若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

      係實質上一罪，法院認僅其中部分事實成立犯罪，其餘部

      分不成立，係無礙案件同一性之事實減縮，就不成立犯罪

      部分之事實，並無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必要，

      也無漏未裁判問題；法院就犯罪行為客體之認定，相較於

      檢察官起訴書就此之記載，倘僅單純關於數量或範圍之差

      異，或起訴事實所述犯罪時、地略有錯誤，而與檢察官所

      起訴事實之一部擴張或減縮無關者，並無未受請求之事項

      予以判決，或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可言，更無

      涉對於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漏未審判之問題（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5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501號判決

      參照）。查被告甲○○雖無公訴意旨所指將手機取走之強制

      行為，然被告甲○○確有出手拉住告訴人，並將乙車之鑰匙

      強行取走等妨害告訴人行使駕車離開現場權利之強制行為

      （即起訴書所稱「使告訴人無法駕車離去」），故此僅係

      公訴意旨對於被告甲○○之犯罪手法有所誤認，對於其強制

      犯行之犯罪事實同一性不生影響，由本院逕予更正即可。

（三）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之刑

      法第150條規定：「（第1項）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

      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項）犯前項之

      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一、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

      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其立法理由略以：不論在

      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社群通訊軟體）聚集，係在

      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

      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

      之；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脅

      迫，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害，是將

      聚集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不受限於須隨時可以增加之

      情形，以臻明確；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

      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

      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

      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本罪重在安寧秩

      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

      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

      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又

      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

      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

      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

      加重處罰之必要。次按所謂「攜帶兇器而犯之」，其所稱

      「兇器」之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

      或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所稱「攜帶

      」，係指持、執、懷、帶而言，該條款規定加重處罰之目

      的在於加強保護被害人之生命、身體等安全法益，故在解

      釋上祇須行為人於犯罪時，身上攜有或持執兇器為已足，

      並不以該兇器係行為人自他處攜帶至犯罪現場為必要，亦

      不問行為人取得該兇器之原因為何（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4602號判決參照）。又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

      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

      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

      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其犯意聯絡表示之方法

      ，固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

      屬之。查本件案發地點為臺中市○○區○○路000號前之馬路

      上，該處為供公眾通行、車輛往來之道路，自屬公共場所

      ，被告甲○○以前述方式與傅宇晟、王韋翔共同毆打告訴人

      ，在公共場所聚集之人數已達3人，且對告訴人下手實施

      之強暴行為，顯足以造成見聞之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危

      害公共秩序，自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施強暴」之構成要件相符。又本案發生時，王韋翔

      拾起路旁之鐵製拒馬毆打告訴人，衡諸該拒馬質地堅硬，

      體積甚大，若持之傷人，在客觀上顯對於人之生命、身體

      、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核屬兇器無疑。且依據本

      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16

      時19分55秒，王韋翔抓起拒馬朝告訴人頭部、上半身砸擲

      ，並以拒馬推擠告訴人上半身，此後告訴人跌坐在地，傅

      宇晟與被告甲○○仍各站一邊壓住坐在地上之告訴人，其後

      王韋翔、被告甲○○再出手毆打坐在地上之告訴人，有勘驗

      筆錄在卷可佐。由被告甲○○並未予勸阻王韋翔放下拒馬，

      且在告訴人遭拒馬攻擊而倒地後，仍壓制告訴人，並與王

      韋翔繼續對告訴人實施強暴行為等情以觀，被告甲○○顯有

      利用王韋翔攜帶兇器（即持用拒馬）之行為，共同對告訴

      人下手實施強暴之意思甚明，是被告甲○○就王韋翔攜帶兇

      器對告訴人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至少有默示之意思合致

      ，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三、論罪部分：

（一）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及刑

      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

      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二）被告甲○○與傅宇晟間，就上開強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與傅宇晟、王韋翔間，就上開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所犯上開二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四、刑之加重事由：

（一）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

      ，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者，

      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

      罪行為得裁量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尚非概括

      性之規定，即非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屬於刑法分則加

      重之性質，惟依上述規定，係稱「得加重」，而非「加重

      」或「應加重」，亦即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

      重條件，是以事實審法院得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

      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

      ，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倘未依該規定

      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如宣告6月以下

      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

      罰金之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603號、107年度

      台上字第3623號判決參照）。查被告甲○○夥同共犯王韋翔

      等人所為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

      ，雖合於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所定「意圖供行使之用

      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情形，然被告甲○○究非親自持兇器攻

      擊告訴人之人，又其犯行只針對特定人即告訴人1人攻擊

      ，告訴人所受傷勢尚非嚴重，亦未波及其他民眾、財物或

      造成損害，且依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顯示，其等攻擊告訴

      人身體之時間約僅1分鐘，尚屬短暫，對於公共秩序及人

      民安寧之危害尚非嚴重，或有持續擴大而難以控制之情形

      ，犯罪情節未至重大，參以被告甲○○犯後坦承犯行，並與

      告訴人調解成立，約定賠償5000元，已全數賠償完畢，尚

      見悔意，有本院113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863號調解程序

      筆錄及被告甲○○提出之轉帳明細可查（見訴緝卷第107至1

      08、121頁），本院綜核上情，認尚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

      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二）被告甲○○於案發時係成年人，與其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

      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賴○哲則為年僅17歲之少年，有

      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憑，惟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

      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

      重其刑至2分之1。」係以成年之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

      用、共同犯罪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

      件，固不以該行為人具有確定故意而明知兒童及少年之年

      齡為必要，但至少仍須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

      、幫助、利用、共同實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係為

      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2554號判決參照）。查被告甲○○於本院審

      理時供稱：我不認識賴○哲，不知道他未滿18歲等語（見

      訴緝卷第81頁），而賴○哲於案發當時已年滿17歲，與18

      歲之年齡差距甚為有限，被告甲○○能否從賴○哲之外表察

      覺其係未滿18歲之少年，實非無疑，此外，卷內復無證據

      可證被告甲○○確實知悉賴○哲之實際年齡，或預見賴○哲為

      少年，仍有與其共同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為基礎，審酌：（一）被告甲○○正值青壯，不思

    以正途解決與告訴人間之債務糾紛，竟在屬公共場所之馬路

    上，夥同傅宇晟、王韋翔等人對告訴人為上開強制、聚集3

    人下手實施強暴等行為，妨害告訴人離開現場之自由，並使

    告訴人身體受傷，更造成目睹衝突經過之公眾或他人之恐懼

    不安，危害社會治安及公共安寧，所為實非可取，所幸告訴

    人傷勢並非嚴重；（二）被告甲○○為國中畢業、先前從事洗

    車場工作、有妻子及2名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照顧（見訴緝

    卷第95頁）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三）被告甲○○於本院

    審理時尚能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告訴人損

    害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二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六、供被告甲○○等人犯罪所用之鐵製拒馬並未扣案，而該拒馬係

    王韋翔在案發現場路邊臨時拾起，尚難認係被告所有或具有

    事實上處分權之物，且非屬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其價額。另被告甲○○向告訴人強取之乙車鑰匙，業已返還告

    訴人，自無庸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宥棠、乙○○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洪瑞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15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峻豪









選任辯護人  廖宜溱律師

            周仲鼎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1452號、第25959號），嗣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強制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0年5月15日下午4時許，駕駛○○-○○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搭乘傅宇晟（業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欲前往臺中市潭子區○○路某處看店面，嗣於同日下午4時10時許，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見丙○○駕駛○○-○○○○號自小客車（下稱乙車）在該處停車並下車，甲○○、傅宇晟因與丙○○間有債務糾紛，遂亦在該處下車，並趨前要求丙○○立即清償債務，甲○○並要求丙○○以手機撥打電話予丙○○之母，請丙○○之母代為清償債務（此部分並未使用強暴、脅迫方式），此後丙○○欲駕車離開，甲○○、傅宇晟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由傅宇晟擋在乙車駕駛座門外，並以後背及手肘後側推開丙○○，使丙○○無法開啟駕駛座車門，傅宇晟再自丙○○身後拉住丙○○，甲○○亦出手拉住丙○○，並將乙車之鑰匙強行取走（鑰匙事後業已返還丙○○），以此方式妨害丙○○行使駕車離開現場之權利。嗣王韋翔（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於同日下午4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丙車），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時，發現甲○○、傅宇晟、丙○○在場，旋即下車，甲○○、傅宇晟、王韋翔即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先後徒手毆打丙○○，王韋翔再舉起路旁所放置、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鐵製「請勿停車」拒馬，朝丙○○之頭部、上半身砸去，並以該拒馬推擠丙○○上半身，此後丙○○倒坐在地上，傅宇晟及甲○○仍壓制丙○○，甲○○、王韋翔又再毆打丙○○；林子軒（由檢察官另行偵辦）及少年賴○哲（00年0月生，無證據可證甲○○知悉賴○哲未滿18歲）與王韋翔聯繫後，於同日下午4時22分許抵達現場，賴○哲又基於與傅宇晟等人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徒手毆打丙○○，林子軒則在一旁助勢，致丙○○受有胸壁挫傷、頭部鈍傷、腦震盪等傷害（甲○○等人所涉傷害部分，業據丙○○於偵查中撤回告訴，由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二、案經丙○○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下簡稱大雅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簡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甲○○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上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於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訴緝卷第81、9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共同被告傅宇晟、王韋翔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證人林子軒、岳○○、賴○哲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10年5月15日員警職務報告書、110年5月16日員警職務報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車輛詳細報表3份、警方到場處理衝突畫面截圖6張、監視器錄影畫面54張附卷可稽，且被告甲○○等人與告訴人發生衝突之過程，亦經本院審理時當庭勘驗案發時之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製成勘驗筆錄可憑（見訴字卷一第409至412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公訴意旨雖認案發過程中，被告甲○○將告訴人之手機收起拒不交還丙○○，以此方式對告訴人犯強制罪，惟查：

　　1.證人即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甲○○將伊的手機拿走，之後警方到場後才還伊，是我在警察見證下，自己向甲○○拿回來的云云（見訴字卷一第431、434、438、441至444頁），然被告甲○○始終否認有將告訴人之手機取走之行為，且大雅分局員警到場處理時，告訴人始終手持自己之手機，並無告訴人向被告甲○○取回手機等情，有大雅分局112年2月7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20004005號函及函附員警職務報告、員警密錄器檔案截圖可憑（見訴字卷二第15至21頁），自難認被告甲○○確有將告訴人之手機強行取走之強制行為。

　　2.按實質上一罪之國家刑罰權單一，若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係實質上一罪，法院認僅其中部分事實成立犯罪，其餘部分不成立，係無礙案件同一性之事實減縮，就不成立犯罪部分之事實，並無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必要，也無漏未裁判問題；法院就犯罪行為客體之認定，相較於檢察官起訴書就此之記載，倘僅單純關於數量或範圍之差異，或起訴事實所述犯罪時、地略有錯誤，而與檢察官所起訴事實之一部擴張或減縮無關者，並無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或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可言，更無涉對於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漏未審判之問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5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501號判決參照）。查被告甲○○雖無公訴意旨所指將手機取走之強制行為，然被告甲○○確有出手拉住告訴人，並將乙車之鑰匙強行取走等妨害告訴人行使駕車離開現場權利之強制行為（即起訴書所稱「使告訴人無法駕車離去」），故此僅係公訴意旨對於被告甲○○之犯罪手法有所誤認，對於其強制犯行之犯罪事實同一性不生影響，由本院逕予更正即可。

（三）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之刑法第150條規定：「（第1項）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項）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其立法理由略以：不論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社群通訊軟體）聚集，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脅迫，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害，是將聚集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不受限於須隨時可以增加之情形，以臻明確；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又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次按所謂「攜帶兇器而犯之」，其所稱「兇器」之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或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所稱「攜帶」，係指持、執、懷、帶而言，該條款規定加重處罰之目的在於加強保護被害人之生命、身體等安全法益，故在解釋上祇須行為人於犯罪時，身上攜有或持執兇器為已足，並不以該兇器係行為人自他處攜帶至犯罪現場為必要，亦不問行為人取得該兇器之原因為何（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02號判決參照）。又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其犯意聯絡表示之方法，固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屬之。查本件案發地點為臺中市○○區○○路000號前之馬路上，該處為供公眾通行、車輛往來之道路，自屬公共場所，被告甲○○以前述方式與傅宇晟、王韋翔共同毆打告訴人，在公共場所聚集之人數已達3人，且對告訴人下手實施之強暴行為，顯足以造成見聞之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危害公共秩序，自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構成要件相符。又本案發生時，王韋翔拾起路旁之鐵製拒馬毆打告訴人，衡諸該拒馬質地堅硬，體積甚大，若持之傷人，在客觀上顯對於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核屬兇器無疑。且依據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16時19分55秒，王韋翔抓起拒馬朝告訴人頭部、上半身砸擲，並以拒馬推擠告訴人上半身，此後告訴人跌坐在地，傅宇晟與被告甲○○仍各站一邊壓住坐在地上之告訴人，其後王韋翔、被告甲○○再出手毆打坐在地上之告訴人，有勘驗筆錄在卷可佐。由被告甲○○並未予勸阻王韋翔放下拒馬，且在告訴人遭拒馬攻擊而倒地後，仍壓制告訴人，並與王韋翔繼續對告訴人實施強暴行為等情以觀，被告甲○○顯有利用王韋翔攜帶兇器（即持用拒馬）之行為，共同對告訴人下手實施強暴之意思甚明，是被告甲○○就王韋翔攜帶兇器對告訴人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至少有默示之意思合致，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及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二）被告甲○○與傅宇晟間，就上開強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與傅宇晟、王韋翔間，就上開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所犯上開二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四、刑之加重事由：

（一）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得裁量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尚非概括性之規定，即非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依上述規定，係稱「得加重」，而非「加重」或「應加重」，亦即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事實審法院得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倘未依該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如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603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623號判決參照）。查被告甲○○夥同共犯王韋翔等人所為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雖合於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所定「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情形，然被告甲○○究非親自持兇器攻擊告訴人之人，又其犯行只針對特定人即告訴人1人攻擊，告訴人所受傷勢尚非嚴重，亦未波及其他民眾、財物或造成損害，且依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顯示，其等攻擊告訴人身體之時間約僅1分鐘，尚屬短暫，對於公共秩序及人民安寧之危害尚非嚴重，或有持續擴大而難以控制之情形，犯罪情節未至重大，參以被告甲○○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約定賠償5000元，已全數賠償完畢，尚見悔意，有本院113年度中司刑移調字第2863號調解程序筆錄及被告甲○○提出之轉帳明細可查（見訴緝卷第107至108、121頁），本院綜核上情，認尚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二）被告甲○○於案發時係成年人，與其共同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賴○哲則為年僅17歲之少年，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憑，惟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係以成年之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犯罪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固不以該行為人具有確定故意而明知兒童及少年之年齡為必要，但至少仍須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係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54號判決參照）。查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認識賴○哲，不知道他未滿18歲等語（見訴緝卷第81頁），而賴○哲於案發當時已年滿17歲，與18歲之年齡差距甚為有限，被告甲○○能否從賴○哲之外表察覺其係未滿18歲之少年，實非無疑，此外，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甲○○確實知悉賴○哲之實際年齡，或預見賴○哲為少年，仍有與其共同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為基礎，審酌：（一）被告甲○○正值青壯，不思以正途解決與告訴人間之債務糾紛，竟在屬公共場所之馬路上，夥同傅宇晟、王韋翔等人對告訴人為上開強制、聚集3人下手實施強暴等行為，妨害告訴人離開現場之自由，並使告訴人身體受傷，更造成目睹衝突經過之公眾或他人之恐懼不安，危害社會治安及公共安寧，所為實非可取，所幸告訴人傷勢並非嚴重；（二）被告甲○○為國中畢業、先前從事洗車場工作、有妻子及2名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照顧（見訴緝卷第95頁）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三）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告訴人損害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二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六、供被告甲○○等人犯罪所用之鐵製拒馬並未扣案，而該拒馬係王韋翔在案發現場路邊臨時拾起，尚難認係被告所有或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物，且非屬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另被告甲○○向告訴人強取之乙車鑰匙，業已返還告訴人，自無庸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宥棠、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洪瑞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